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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
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根据《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条例》（文理

行发〔2013〕7 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予以

调整。现将调整后的组成人员通知如下： 

主 席  梅  平 

副主席  郭睦庚 

成  员 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 

万楚军  付 兵  史千里  孙细望  许晓艳   

罗勋章  张系斌  陈元芳  魏文君           

   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学工作部，办公室主任由

 



 

 

魏文君同志兼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

2018 年 6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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